关于按时做好期初几项人事工作的通知
教育系统各单位：
现就期初几项人事工作通知如下，请严格按照时间要求，确保工作如期完成。

一、新教师招聘的后续工作

1、个人档案和报到证管理。请个人档案和报到证尚未送达教育局人事科的新教师于9月9日前补齐，以便及时报送编办、人事局审批。个人档案未能及时送达或档案不全的，将不予办理国库工资等。

2、办理新教师核编手续。各单位应于9月9日前到人事科领取新教师的《事业单位申请使用编制审批表》（每人一式二份，不能复印），用编单位签署意见盖章（时间定为2009年8月20日）后于9月18日前报送教育局人事科，统一到编办办理编制手续，并归档。

3、户粮关系办理。需要办理户口关系和党组织关系迁转的新招聘教师，请于9月9日前由学校集中到人事科和办公室（党委办）办理。各单位的行政介绍信回执单应于9月9日前交回人事科，未到位的新教师名单应同时报送人事科（包括新学期未到位的教师）。

4、《试用期合同书》、《聘用合同书》的签订。请各单位于9月9日前到人事科领取《试用期合同书》（2009年新招聘教师）和《聘用合同书》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，并按期“转正、定级”的尚未签定聘用合同的教师），与教师签订后，于9月25日前送交人事科。
二、合同教师工作
具体工作见《关于做好聘用合同管理教师调配、体检、招聘和解聘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，但因各单位报送报送的信息有点乱，许多单位合同教师信息内容也不规范，请各单位按（附件一）内容（2009年春季的聘用合同教师名册已发送在邮箱jjrsk@126.com中）把本单位的全部聘用合同和过渡合同教师的信息于9月14日前上传到邮箱（jjrsk@126.com）中网易网盘“我的文档”中（财政拨款以此份为依据；若网盘容量不足时请来电联系）。注意表中的几列内容信息要规范正确：
1、聘用合同教师“招聘类别”的内容有“07年单位招聘、07年全市招聘、08年全市招聘、09年全市招聘”；过渡合同教师“招聘类别”的内容有“任教8年续聘、07年单位聘用、08年单位聘用、09年单位聘用、08年全市调配、09年全市调配”。
2、“编号”不要随意改变，续聘的编号不变，调动、新聘、新调配的到人事科变动。调动的要在“任教经历”中体现。
3、所有的时间为“yyyy年dd月dd日”等标准时间格式。不要出现“75.5.1”、“75-5”等非时间格式。
4、“任教学科”填报为“小学XX”、“初中XX”等，其中XX指任教学科，注意任教学科要与“毕业时间、院校和专业”中的专业对口并与教师资格认定学科配套。
5、没有最后学历的，最后学历的内容填报为第一学历。

6、是否统招统配和是否师范类主要是审核大中专毕业生报到证。

7、教师资格填报为“幼儿园教师、小学教师、初中教师、高中教师、职专教师、职专实习指导教师等”。
8、已婚人员和非统招统配的社会人员的计生情况填报为“县级”、 综治证明填报为“镇级”；未婚大中专毕业生都填报为“未婚毕业生”。

聘用合同教师签定《聘用合同书》和《劳动合同书》（过渡合同不签定），请各单位9月9日前到人事科领取。并于9月18日前完成合同教师资格审核、附设编号及建档归档（体检表、考核表、合同书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评价表等）工作。
三、编制核编工作
各单位根据9月份的在职在编教职工和在校生情况（数据要与基层报表的数据相符）如实填报相应报编表格（见附件二），表格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于10月9日前报送人事科，以核定各单位编制。并于10月30日前持《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数额使用变动情况核检册》到晋江市委编办（电力大厦五楼）核定在职在编公办教师情况。
四、教职工信息库的管理
教工信息管理在人事科网站“专题栏目”的“教工信息管理”中。各单位在职在编人员的的基本信息更新工作应于10月30日前完成，请注意录入的内容要按网上要求的内容填报，字眼要规范，更新内容包括09年的职称晋升、考核、表彰和新教师信息录入等（本单位实际在职在编人数若有差错请与人事科联系）。今后，请各单位及时对本单位的人事信息进行滚动更新，拟录入的信息应由单位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核，确保准确无误。请各单位于9月9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单位“教职工信息管理员的姓名和联系电话”，对信息录入不准确或没有及时更新的，将直接与管理员联系，对录入信息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的，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五、报送退休人员名册
各单位应于10月底前报送本单位2009-2010年度达到退休年龄的摸底表（到人事科下载中心下载）。
六、晋江生源师范类毕业生落聘人员档案和户口等相关问题的处理
晋江生源师范类毕业生落聘人员档案可归教育局档案室管理，目前已到位的毕业生档案名册见人事科网页中人事管理的“档案管理”栏（2006年以来没就业教师档案到位登记表），档案未到位人员若须办理调入档案手续的请于10月份到人事科办理。户口和党员关系可回本乡镇挂靠，回原迁出地入户，但须持报到证原件到人事科办理待业证明。
附件一：2009年秋季晋江市聘用（过渡）合同教师花名册
附件二：2009-2010年中、小学、幼儿园编制审批核定表
1
— 4 —

